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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评估发展研究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深圳市深圳标准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评估发展研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夏雷、于海璁、许劲松、刘颖、肖丽蓉、杨玉竹、董子燕、郑良辰、蔡彦、赵

思凡、陈宇玉、张俊平、姚健、黄程、陈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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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剩余法整体估价技术指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土地剩余法整体估价的总则、评估范围确定、剩余法样本宗地设立、剩余法样本宗地

价格评估、剩余法整体地价评估等的工作程序、方法要求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样本宗地的整体价格估算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231 土地基本术语 

GB/T 21010—2017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2006深圳市建设工程技术经济指标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23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剩余法样本宗地  Sample land of residual method 

用于剩余法测算地价的宗地样本，由代表性样本宗地和补充样本宗地构成。代表性样本宗地是在一

定范围内，土地条件、土地利用状况等特征具有代表性，地价水平能够起示范作用的宗地。补充样本宗

地是在代表性样本宗地的基础上，为满足样本均匀分布和全域覆盖特征而补充设立的宗地。 

3.2  

地价 Land price 

无特殊说明下，指公开市场条件下形成的，一定年期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权利价格，其空间内涵包括

地表及地上、地下的一定范围，也可依据权属划分，单独界定为地下空间使用权或空中使用权价格。 

3.3  

土地估价 Land price valuation 

估价师根据估价目的和待估土地状况，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一定的估价程序，在全面调查和综合分

析影响地价因素基础上，选用适宜的估价方法，对待估土地在估价期日的价格进行估算和判定的行为。 

3.4  

房地产整体估价   Overall real estate appraisal 

房地产整体估价以经济学中的市场供求理论、房地产估价规范中的替代原理为理论基础，应用批量

评估、地理信息及数理统计等关键技术，构建标准房价格为核心、比价关系和影响程度为关联的评估模

型，实现房地产价格评估公平、高效且科学目标。 

3.5  

剩余法  Residual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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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算完成开发后的不动产正常交易价格的基础上，扣除预计的正常开发成本及有关专业费用、利

息、利润和税费等，以价格余额来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 

3.6  

土地剩余法整体估价  Mass appraisal of land residual method 

土地剩余法整体估价是基于房地产整体估价理论与实践，在土地剩余法估价理论与方法基础上的

拓展。通过样本房价剥离得出样本地价，综合应用批量评估、数理统计以及地理信息系统等关键技术，

通过构建整体估价模型，整体评估出不同土地用途的待估宗地在设 定的土地利用状况、开发条件和年

期下于某一估价期日的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3.7  

剩余法整体估价的评估范围 The date of valuation  

剩余法整体估价体系覆盖并运行的空间范围。 

3.8 估价期日 The date of valuation  

估价结果对应的日期。 

3.9  

标准化地价 Standardized land price 

标准化地价指样本宗地地价经过交易情况、估价期日、个别因素、土地使用年期等修正后，得到的

样本宗地在统一设定条件下的地价。 

4 总则 

4.1 概述 

本文件所涉及相关参数应根据国家及深圳市相关政策法规变动、房地产市场变化等情况进行调整。 

4.2 评估范围 

土地剩余法整体估价的评估范围，应在本行政辖区内根据市场发育程度和政府服务监管需求确定。 

4.3 周期 

土地剩余法整体估价工作原则上应以年度为周期开展，每年上半年完成对样本宗地在当年1月1日

的地价评估工作。具体工作中，可根据市场状况缩短更新周期。 

4.4 用途分类 

土地剩余法整体估价中涉及的土地用途，应涵盖评估范围内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土地用途应参照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设定，宜细分至二级类。土地剩余法整体估价中的土地用

途类别应符合表1的相关要求。 

表 1  土地剩余法整体估价中的土地用途类型 

类别 对应《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用地类型 

住宅 0701 城镇住宅用地 

商业 0501 零售商业用地 

办公 0505 商务金融用地 

工业 0601 工业用地 

新型产业 0601 工业用地 

酒店 0504 旅馆用地 

公共管理与服

务设施 
0803 教育用地、0805 医疗卫生用地、0807 文化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 0809 公用设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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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技术路线与程序 

4.5.1  技术路线 

在确定的评估范围内，设立一定数量的样本宗地，采用剩余法评估出样本宗地的价格，并进行修正

得到标准化地价。以样本宗地为插值样点，以样本宗地标准化地价为值，根据样本宗地空间分布，构建

空间插值模型实现评估范围内地价整体内插。在内插结果基础上，根据空间位置对待估宗地进行土地价

值提取得到其价格。 

4.5.2  程序 

4.5.2.1  确定各用途土地剩余法整体估价评估范围。 

4.5.2.2  设立剩余法样本宗地，并采集初始信息。 

4.5.2.3  样本宗地价格评估。 

4.5.2.4  剩余法整体地价评估。 

5 评估范围确定 

评估范围确定应以行政辖区为基础，根据市场发育和政府的服务监管需求灵活确定；宜覆盖建成区、

开发区，逐步拓展至近期城镇规划建设区及农村集体土地市场发育较好的乡镇。 

各类用途剩余法整体估价评估范围的划定宜考虑土地权属及利用现状、相关规划空间分布特征；各

类用途剩余法整体估价评估范围可叠置。 

6 剩余法样本宗地设立 

6.1 设立原则 

6.1.1  剩余法样本宗地分为代表性样本宗地和补充样本宗地两类。 

6.1.2  代表性样本宗地的设立原则按照TD/T 1052—2017中的7.1和TD/T 1009—2007的7.1要求制定。 

a) 代表性原则，指设立的样本宗地在所在区域内，其地价水平、利用条件、利用状况、开发程度

等方面具有代表性； 

b) 确定性原则，指设立的样本宗地为一具体宗地，其周围条件及自身条件都比较确定； 

c) 稳定性原则，指设立的样本宗地的土地条件、利用状况以及周围土地的利用条件比较稳定，在

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分割、合并或重新规划等情况； 

d) 标识性原则，指设立的样本宗地易于识别，具有一定的标识性。 

6.1.3  补充样本宗地的设立原则如下： 

a) 均匀分布原则，指设立的样本宗地在剩余法整体估价评估范围内均匀分布； 

b) 全域覆盖原则，指设立的样本宗地需覆盖剩余法整体估价评估范围。 

6.2 设立要求 

6.2.1  代表性样本宗地的设立要求如下： 

a) 样本宗地的土地用途以证载用途为准，现状开发利用应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划的要求，地

上物的实际用途与土地用途原则上保持一致； 

b) 样本宗地宜完成开发建设并正常经营与使用，或具有明确、详细的规划条件。 

6.2.2  补充样本宗地的设立要求如下： 

a) 各类用途样本宗地分布稀疏的区域应增加补充样本宗地； 

b) 各类用途的行政管理边界两侧、自然地理分割线对应位置应适当增加补充样本宗地； 

c) 各类用途的土地价格突变区域及周边应增加补充样本宗地； 

d) 评估范围边界外侧临近区域应设置补充样本宗地，确保样本宗地范围完全覆盖评估范围； 

e) 补充样本宗地可以是现状宗地点或虚拟点。 

6.3 设立程序 

6.3.1 代表性样本宗地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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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某土地用途样本宗地数量较多、分布较为集中的情况，需筛选代表性样本宗地。通常采用空间

聚类方法将样本宗地的空间位置、地价影响因素和房价等作为聚类指标，将备选样点库分成不同类别，

每个类别选择一个聚类样点，专业估价师对聚类样点中空间位置、相关属性不符合要求的样点进行删减

或替换，以及对地价突变性较大的局部区域增加样点，筛选得到代表性样本宗地。 

6.3.2  样本宗地补充 

针对宗地样本分布较为稀疏的区域、评估范围边界以及样本数量过少的土地用途等情形，需进行样

本宗地补充。评估范围内的区域可根据代表性样点的平均服务面积，测算出平均服务半径，在未覆盖区

域均匀布设，或由土地估价师依据经验判断。评估范围边界的区域，在评估范围外的临近区域尤其是影

响评估范围坐标最值的区域（如最东、西、南、北端等）应补充样本宗地。 

6.3.3  样本宗地确定 

综合代表性样本宗地和补充样本宗地，最终确定剩余法样本宗地。 

7 剩余法样本宗地价格评估 

7.1 地价内涵 

7.1.1  估价期日为每年1月1日。 

7.1.2  权利特征宜为相对完整的土地权利价格，不考虑抵押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的限制。 

7.1.3  建设用地的土地用途、容积率、开发程度等指标取值，原则上依据样本宗地合法的现状条件设

定，其中红线内开发程度的设定，原则上仅包括场地是否平整。 

7.1.4  出让土地的使用年期按各用途的法定最高年期或政策规定的年期设定，划拨土地一般宜按使用

年期无限制设定。 

7.1.5  市场特征为平稳正常情况、公开竞争市场条件（对划拨土地等法律政策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

定）。 

7.2 评估原则 

7.2.1  替代原则 

土地估价应以相邻地区或类似地区功能相同或相近、条件相似的土地交易价格为依据，估价结果不

得明显偏离具有替代性质的土地客观价格。 

7.2.2  最有效利用原则 

土地估价应以待估宗地的最有效利用为前提。判断土地的最有效利用以土地利用是否符合其自身

利用条件、法律法规政策及规划限制、市场要求和最佳利用程度等为依据。 

7.2.3  预期收益原则 

土地估价应以待估宗地在正常利用条件下的未来客观有效的预期收益为依据。 

7.2.4  供需原则 

土地估价应以市场供需决定土地价格为依据，并充分考虑土地供需的特殊性和土地市场的地域性。 

7.2.5  贡献原则 

不动产总收益是由土地及其他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土地价格可根据土地对不动产收益的贡

献大小确定。 

7.2.6  公开市场原则 

评估结果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土地市场上可实现。 

7.2.7  价值主导原则 

土地综合质量优劣是对土地价格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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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  审慎原则 

在评估中确定相关参数和结果时，应分析并充分考虑土地市场运行情况、有关行业发展状况以及存

在的各种风险。 

7.3 评估方法的选择 

7.3.1  现有不动产中所含土地价格评估 

7.3.1.1  基本公式 

以剩余法评估现有不动产中所含土地价格应按公式（1）计算： 

P = Pr − Pℎ − T          ………………（1） 

式中： 

P——待估宗地价格； 

Pr——不动产交易价格； 

Pℎ——房屋现值； 

T——交易税费。 

7.3.1.2  评估程序 

以剩余法评估现有不动产中所含土地价格的程序如下： 

a) 调查待估宗地的基本情况； 

b) 不动产交易价格测算； 

c) 房屋现值测算； 

d) 交易税费测算； 

e) 待估宗地价格测算。 

7.3.1.3  不动产交易价格测算 

不动产交易价格应依据客观交易价格，采用市场比较法或结合不动产的经营状况和市场条件运用

收益还原法确定。 

7.3.1.4  房屋现值测算 

房屋现值应根据估价期日的同类建筑物的建造成本费用，结合房屋的物理、经济和功能的退化状况

选用适当折旧方法确定，应按公式（2）计算： 

Pℎc = Pℎk × Dn = Pℎk − E        ………………（2） 

式中： 

Pℎc——房屋现值； 

Pℎk——房屋重置价； 

Dn——房屋成新度； 

E——房屋折旧总额。 

利用不动产收益评估土地收益价格时应关注如下情况： 

——当房屋经济寿命早于设定土地使用权年期时，应按照房屋经济寿命确定折旧年限，合理估算剩

余年期的土地价格。 

——当房屋经济寿命晚于设定土地使用权年期时，应按照土地使用权期限确定折旧年限，并合理估

算房屋残值。 

7.3.1.5  交易税费测算 

不动产交易过程中的税费涉及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费附加、土地增值

税、印花税等。 

7.3.1.6  土地价格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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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剩余法评估公式测算现有不动产中所含土地价格，应注意待估宗地的设定使用年期与不动产

交易价格对应的年期之间的差别并进行使用年期修正。 

7.3.1.7  方法应用要求 

本方法适用于已开发样本宗地的地价评估。 

7.3.2  评估待开发土地的价格 

7.3.2.1  基本公式 

以剩余法评估待开发土地价格应该按公式（3）计算： 

P = A − B − C          ………………（3） 

式中： 

P——待估宗地价格； 

A——不动产总价； 

B——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 

C——客观开发利润。 

7.3.2.2  评估程序 

以剩余法待开发土地价格评估的程序如下： 

a) 调查待估宗地的基本情况； 

b) 确定待估宗地的最有效利用方式； 

c) 测算完成开发后的土地或不动产总价； 

d) 预估开发建设周期和投资进度安排； 

e) 测算开发成本和开发商客观开发利润； 

f) 测算待估宗地价格。 

7.3.2.3  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测算 

应根据待估宗地的最有效利用方式和当地不动产市场现状，采用市场比较法或趋势分析法确定其

在评估期日的价值。对开发完成后拟采用出租或自营方式经营的土地或不动产价值，也可以根据同一市

场状况采用收益还原法确定其价值。 

7.3.2.4  开发周期和投资进度安排确定 

应参照类似房地产的开发过程进行确定。开发周期包含土地取得、前期工作、建设施工、竣工验收

和报批所需时间，一般按合同开发周期取值：合同中开发周期小于 3年的，按照合同取值；开发周期大

于 3年，则取 3年。否则按下述标准确定：项目总建筑面积小于等于 5万平方米，参考取值 2年；总建

筑面积大于 5万平方米，参考取值 3年。 

7.3.2.5  开发成本测算 

开发成本是项目开发建设周期间所发生的客观费用的总和。 

在土地开发项目中，开发成本包括购地税费、将土地开发完成所需的开发费用、管理费用、投资利

息和销售税费；在不动产开发项目中，开发成本包括购地税费、房屋建造成本、管理费用、投资利息和

销售税费。 

其中，房屋建造成本取值可参考《2006深圳市建设工程技术经济指标》（参见附录 A.1），并根据

深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公布价值时点的工程价格指数进行调整。估价实务中，估价师应根据估价对

象实际情况确定。 

7.3.2.6  利息测算 

地价款、土地开发费用或房屋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和购地税费等全部预付资本应计算利息，销售税

费不计利息。利息的计算应充分考虑资本投入的进度安排，按复利计算。 

利息率的选取参照估价时点的最新的基准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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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7  销售税费测算 

销售税费涉及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费附加、土地增值税、印花税等。 

7.3.2.8  利润测算 

开发项目客观利润一般以土地或不动产总价值或全部预付资本的一定比例计算。利润率宜采用同

一市场上类似土地或不动产开发项目的平均利润率。 

7.3.2.9  土地价格测算 

运用剩余法评估公式测算待开发土地的价格。 

7.3.2.10  方法应用要求 

本方法适用于待开发样本宗地的地价评估。 

8 剩余法整体地价评估  

8.1 样点地价标准化 

评估出的样本宗地地价已经过交易情况、估价期日、个别因素、土地使用年期等修正，样点地价标

准化只需将剩余法评估出的现状容积率下的样本宗地地价，修正到设定容积率下宗地地价。通过样点地

价标准化公式可以得到标准容积率下的价格。 

对于同一块宗地，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将其他容积率水平下的楼面地价修正到标准容积率下

的楼面地价，计算公式为： 

标准容积率下的楼面地价=其他容积率下的楼面地价×容积率标准化系数 

其中，某用途容积率标准化系数为： 
𝐾𝑟 = 𝑉𝑖𝑠 𝑉𝑖⁄  

其中，𝐾𝑟为容积率标准化系数；𝑉𝑖𝑠为某一用途设定容积率下单位面积平均地价；𝑉𝑖为某一用途在某

一容积率时单位面积的平均地价。 

8.2 基于地价样点的空间插值模型构建 

在剩余法样本宗地地价评估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样本宗地空间分布与地价之间的数学关系模型，以

一定空间距离为尺寸建立空间插值模型，可借鉴数字高程模型的构建方法，建立数字地价模型，实现剩

余法整体地价内插。数字地价模型是在一定范围内通过规则网格点描述地价信息的数据集，用于反应区

域地价变化形态的空间分布。 

主要程序及要求如下： 

a) 模型要求：选择插值样点拟合值偏离较小的空间插值模型。 

b) 插值模型参数设置：根据样本宗地地价最大值和最小值限制插值模型区间。 

c) 成果参数设置：成果数据一般为栅格数据，栅格像元值为地价值，单个像元大小根据评估范围

大小和精度确定，一般为 10~250，通常设置为 20。 

d) 插值模型计算：将某一用途样本宗地地价作为输入，代入有关参数，生成该用途插值栅格成果。 

e) 成果生成：插值栅格成果按评估范围裁切后，输出最终插值成果。 

8.3 整体地价提取 

以宗地中心点所在位置，叠加整体地价插值栅格成果数据，提取宗地中心点栅格像元值即为该宗地

在设定容积率下的土地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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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2006深圳市建设工程技术经济指标及指标说明 

表A.1规定了房屋建设成本取值的整体内容及要求。 

表 A.1  2006 深圳市建设工程技术经济指标（基期：2006年 5月） 

单位：元/平方米 

序

号 
项目 住宅（层） 办公（层） 

综合楼 

（公共建筑） 
教学楼 厂房 

1 土建 

≤6 
1065(中)， 

≤6 
1000(中)， 

≤6 
1100(中)， 

1165(中)，

1020—1310 

965(中)，

860—1070 

950-1180 880-1120 960-1240 

7-14 
1220(中)， 7-

14 

1365(中)， 
7-14 

1200(中)， 

1070-1370 1220-1510 1040-1360 

15-24 
1405(中)， 15-

24 

1500(中)， 
15-24 

1500(中)， 

1250-1560 1360-1640 1320-1680 

25-34 
1705(中)， 25-

34 

1775(中) 
25-34 

1750(中)， 

1530-1880 1590-1960 1590-1910 

2 给排水 

多层 45(中)40-50； 多层 30.2(中)，

25.5-35 ； 高 层

39.2(中)，34.5-

44 

多层 27.8(中)，25-

30.5 ； 高 层

61.8(中)，57.5-66 

—— 
10.5(中)，

8—13.5 
低密 50； 

高层 56(中)51-61 

3 
强

电 

变 配 电

及 发 电

机 

多层 25，低密 25，高

层 35 
多层 80，高层 90 多层 105，高层 90 25 90 

其 余 部

分 

多层 85，低密 85，高

层 105 
多层 80，高层 110 多层 60，高层 110 95 60 

4 
弱

电 

数 据 网

络系统 
40.5 40.5 40.5 40.5 40.5 

对 讲 及

保 安 监

控系统 

18.5 18.5 18.5 18.5 18.5 

有 线 电

视系统 
2.5 2.5 2.5 2.5 2.5 

自 来 水

煤 气 抄

表系统 

7.3 7.3 7.3 7.3 7.3 

智 能 家

居 控 制

系统 

6.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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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住宅（层） 办公（层） 

综合楼 

（公共建筑） 
教学楼 厂房 

电 话 系

统 
2.5(中)1.9-3.1 2.5(中)1.9-3.1 2.5(中)1.9-3.1 2.5(中) 1.9-3.1 

2.5( 中 ) 

1.9-3.1 

停 车 场

管 理 系

统 

3.75(中)3.2-4.3 
3.75( 中 )3.2-

4.3 
3.75(中)3.2-4.3 3.75(中)3.2-4.3 

3.75(中)3

.2-4.3 

5 消防 

多层 21.5(中)， 多层 135(中)， 多层 135(中)， 

—— —— 
19-24；低密 21.5； 120-150； 120-150； 

高层 56.5(中)， 高层 155(中)， 高层 155(中)， 

50-63 135-175 135-175 

6 燃气 25(中)，20-30 —— —— —— —— 

7 地下室车库 按地下停车库建筑面积单价 2050（中）计算，1600-2500（设备、土方另计），低密单价 2500。 

【1】以上汇总结果（覆盖全部建筑面积） 

8 电梯工程 
130（中），120-140

（≥8 层） 

162.5（中），

140-185 

162.5（中），

140-185 
—— 

60

（中），

45-75 

9 空调工程 视情形 
277.5（中），

230-325 
视情形 视情形 视情形 

10 室外配套 
低密 140（中）；其

它 120（中）100-140 
140 140 140 

84（中）

75-93 

11 其他工程 估价人员视情形确定 

12 玻璃幕墙 一般取明框标准，按建筑面积的 1/3 分摊，其它视情形 

13 室内装修 

有规定的按规定：（1）住宅公共分摊 50；（政策性住房全部装修 185-325，中值 255，其他视情

形或根据项目要求）；（2）低密、办公、商业公共分摊 150-200，中值 175（其他视情形或根据

项目要求）。 

【2】以上视具体情况单独计算——分摊单价汇总结果（分摊后，才覆盖全部面积） 

总

计 

（【1】+【2】）*深圳市工程造价指数*全部建筑面积=项目建筑成本现值。其中，电梯、空调、幕墙已修正到

2006 年的价格水平，最终（1项+2 项）进行估价时点的指数修正。其它视情形确定的项目应考虑时点修正到 2006

年的价格水平。 

土建，根据《2006 年深圳市建设工程技术经济指标》综合单价，按总建筑面积平均造价。 

给排水，根据《2006 年深圳市建设工程技术经济指标》单价，办公若考虑洁具费用可增加单价 25-50 元，37.5（中值）。 

强电，根据《2006 年深圳市建设工程技术经济指标》单价，商场 165，室外另计。 

弱电，包含网络、对讲保安监控、有线、水表气表、电话系统，根据《2006 年深圳市建设工程技术经济指标》单价。 

消防，根据《2006 年深圳市建设工程技术经济指标》单价，不含室外配套消防。 

燃气，根据《2006 年深圳市建设工程技术经济指标》，每户 1700-2000 元。 

电梯，根据《2007 年深圳市房地产年鉴》费用增加值。 

空调，根据《2007 年深圳市房地产年鉴》费用增加值，8000-11000 元/冷吨。 

室外配套，住宅小区基建费、非营业配套设施费，不含商业用房及地下停车场的建安费。 

玻璃幕墙，根据《2007 年深圳市房地产年鉴》费用增加值，明框 625（中）450-800，隐框 1100（中）900-1300 元/平方

米。 

室内装饰，主体内的公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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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住宅（层） 办公（层） 

综合楼 

（公共建筑） 
教学楼 厂房 

其他工程，指住宅小区内入户前泵房给排水工程、电气、强弱电工程、室外配套的消防工程、室外燃气管道配套工程，环

保节能等工程发生的费用。 

一般情况下取中值，取其他值时需说明（宝安、龙岗、坪山和光明行政区，工业用途的房屋建筑成本取低值）。 

表A.2规定了房屋建设工程安装的取值内容及要求。 

表 A.2  2006深圳市建设工程技术经济指标说明表 

建设工程 具体指标 

建筑工程综合指标 
1.结构形式：框架剪力墙结构，采用商品混凝土；2.土方为三类土，运距 10 公里；3.装饰：粗

装修，外墙贴瓷片，内墙水泥砂浆找平、乳胶漆；4.单位造价包括了基础，但不包括室外工程。 

安装-给排水工程综

合指标 

1.给水管道采用了一般的塑料管或复合塑料管；2.排水管道一般采用塑料排水管，高层建筑考

虑部分采用柔性铸铁管；3.已综合了泵房安装工程的费用，但不包括室外工程；4.洁具及材料大

部分为国产合格产品；5.洁具含量中包括了大便器、小便器、洗脸盆、淋浴盆等数量；6.住宅、

办公楼指标按毛坯房情况考虑，办公楼如考虑洁具费用则每平方米可增加工程造价 25-50元。 

安装-强电工程综合

指标 

1.变配电及发电机包括变配电房及发电机房内设备及出线电缆；其余部分指配电房出线电缆之

后的电气安装部分。造价不包括室外部分，当设置为多栋楼房共用配电房时，建筑物之间的配电

房出线电缆造价亦不在此计算；2.住宅考虑为毛坯房；3.办公楼考虑为简单装修，若商业办公楼

不做室内装修（即只做到每层分配电箱）时，单价扣减 20-30 元/平方米；4.商场只做到每层分

配电箱；5.变配电部分按目前规范条件下负荷密度考虑，若设计规范有调整时应做相应调整；6.

不同功能建筑组合时，分别计算后相加；7.以上均不包括室外部分。 

安装电气-弱电工程

综合指标 
1.包含设备，面积为建筑面积；2.国产设备材料；3.不包含室外部分。 

安装-消防工程综合

指标 

1.大部分采用国产设备材料；2.多层住宅仅考虑具备消防栓的情况，其它综合建筑考虑了根据

工程需要设计具备的各种消防水、电和防排烟系统，其中变配电室采用气体消防的情况也已综

合考虑；3.不包括室外配套的消防工程的费用。 

安装-燃气工程综合

指标 

1.阀门、煤气表、调压器外均为进口材料、设备；2.不包括室外燃气管道配套工程的费用；3.主

要采用镀锌钢管；4.包括一般燃气泄露报警系统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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